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要约收购系因

ＤＨＨＢＶ

受让盈盛投资（全兴集团中方股东）所持全兴集团

４％

的股权而触发。全兴集团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４

日在四川省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毕与前述股权转让有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收购人现已成为全兴集团

的控股股东，并通过全兴集团间接控制水井坊

３９．７１％

的股份。本次要约收购的主体为

ＤＨＨＢＶ

。

２

、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颁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

２０１１

年修订）中限制外商投资产业目录中“三、

制造业（二）饮料制造业”的规定，名优白酒生产需由中方控股。全兴集团和水井坊此前分别持有全兴酒业

５％

和

９５％

的股权，

而全兴酒业系名优白酒品牌———“全兴”品牌的拥有者。经水井坊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７

日批准，水井坊已将其持有的全

兴酒业

５５％

的股权转让予金瑞通；经水井坊董事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批准，水井坊已将其持有的剩余全兴酒业

４０％

的股

权转让予上海市糖业烟酒（集团）有限公司。此外，全兴集团亦已将其持有的全兴酒业

５％

的股权转让予金瑞通。截至目前，全

兴集团和水井坊已不再持有全兴酒业任何股权。

３

、本次股权转让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获得商务部批准并通过商务部反垄断局的反垄断审查。

本次要约收购已获得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对公告本要约收购报告书无异议的文件（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２

］

３６１

号）。

４

、本次要约收购系因

ＤＨＨＢＶ

从盈盛投资受让全兴集团

４％

的股权而触发。尽管本次要约收购不以终止水井坊上市地位

为目的，若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届满时，社会公众股东持有的水井坊股份总数低于

４８

，

８５４

，

５７０

股，即低于水井坊股本总额的

１０％

，水井坊将面临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的风险。

根据《上交所上市规则》第

１２．１６

条、

１２．１７

条、

１４．１．１

条第（五）项及

１４．３．１

条第（九）项的规定，上市公司因收购人履行要约

收购义务，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而收购人不以终止上市公司上市地位为目的的，在五个交易日内提交解决股权分布问

题的方案，交易所同意实施股权分布问题解决方案的，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未在规定期限内提交解决股权分布问

题方案，或者提交方案未获同意，或者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后六个月内股权分布仍不具备上市条件，公司股票将暂停上市；被

暂停上市后六个月内股权分布仍不具备上市条件，公司股票将终止上市。

若水井坊出现上述退市风险警示、暂停上市及终止上市的情况，有可能给水井坊投资者造成损失，提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若本次要约收购导致水井坊的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收购人作为水井坊的股东可（但无义务）直接或通过全兴集团，

运用其股东表决权或者通过其他符合法律、法规以及水井坊公司章程规定的方式提出相关建议或者动议，促使水井坊在规定

时间内提出维持上市地位的解决方案并加以实施，以维持水井坊的上市地位。

本次要约收购的主要内容

一、被收购公司基本情况

被收购公司名称：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水井坊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７９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水井坊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股） 占比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９３

，

２２２

，

１８６ ３９．５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９５

，

３２３

，

５１２ ６０．４５％

合计

４８８

，

５４５

，

６９８ １００％

二、收购人的名称、住所、通讯地址

收购人名称：

Ｄｉａｇｅｏ Ｈｉｇｈｌａｎｄｓ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Ｂ．Ｖ．

住 所：

Ｍｏｌｅｎｗｅｒｆ １０－１２

，

１０１４ＢＧ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

ｔｈｅ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通讯地址：

Ｍｏｌｅｎｗｅｒｆ １０－１２

，

１０１４ＢＧ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

ｔｈｅ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联系电话：

＋３１ ２０ ７７４ ５０００

三、收购人关于本次要约收购的决定

ＤＨＨＢＶ

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７

日作出董事会决议，同意收购盈盛投资（全兴集团中方股东）持有的全兴集团

４％

的股权，并同

意履行前述收购所引致的全面要约收购义务，且上述行为已经帝亚吉欧董事会批准。

全兴集团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８

日作出董事会决议，批准

ＤＨＨＢＶ

收购盈盛投资持有的全兴集团

４％

的股权。

ＤＨＨＢＶ

与盈盛投资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

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ＤＨＨＢＶ

与盈盛投资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０

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修改协议》。

全兴集团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４

日在四川省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毕与本次股权转让有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四、要约收购的目的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前，盈盛投资和

ＤＨＨＢＶ

分别持有全兴集团

５１％

和

４９％

的股权。为增强双方在中国白酒行业的合作，

ＤＨＨＢＶ

同意受让盈盛投资持有的全兴集团

４％

的股权。全兴集团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４

日在四川省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

完毕与本次股权转让有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目前，盈盛投资在全兴集团的持股比例已由

５１％

降至

４７％

，

ＤＨＨＢＶ

在全兴集

团的持股比例已由

４９％

升至

５３％

，从而成为全兴集团的控股股东，并通过全兴集团间接控制水井坊

３９．７１％

的股份。

根据《证券法》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收购人应当向除全兴集团之外的水井坊股东发出全面收购要约。本要约乃为

履行上述义务而发出之要约。虽然收购人发出本要约不以终止水井坊的上市地位为目的，但如本次要约收购导致水井坊股权

分布不具备《上交所上市规则》项下的上市条件，且收购人未提交股权分布问题解决方案，则水井坊可能终止上市，届时收购

人将通过适当安排，保证仍持有水井坊股份的剩余股东能够按要约价格将其股票出售给收购人。

五、收购人是否拟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中另有披露的信息外，收购人目前暂无在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

１２

个月内通过直接

或间接的方式继续增持或处置水井坊股份的计划， 但不排除收购人根据市场情况和水井坊的资金需求增持水井坊股份的可

能，但上述增持应不以终止水井坊的上市地位为目的。

六、本次要约收购股份的情况

本次要约收购股份包括除全兴集团所持有的股份以外的水井坊全部已上市流通股，具体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要约价格 要约收购股份数量 占总股本的比例

流通股

２１．４５

元

／

股

２９４

，

５４９

，

２５４

股

６０．２９％

依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规，本次要约收购的要约价格及其计算基础如下：

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前

３０

个交易日内，水井坊股份的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算术平均值为

２１．４４６５

元

／

股。在公告要

约收购报告书摘要之日前

６

个月内，收购人不存在买卖水井坊股份的情形。

经综合考虑，收购人确定要约价格为

２１．４５

元

／

股。

本次要约收购项下的股份将与其自要约收购期限届满之日起所附带的权利一同被转让。

七、要约收购资金的有关情况

基于要约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２１．４５

元的前提，本次要约收购所需最高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６

，

３１８

，

０８１

，

４９８．３０

元。

在水井坊作出本次要约收购提示性公告的同时，

ＤＨＨＢＶ

已将等值于人民币

１

，

２６３

，

６１６

，

２９９．６６

元 （即本次要约收购所需

最高资金总额的

２０％

，以除全兴集团之外的水井坊股东所持股份均预受要约的情况下所需金额计算）的美元存入登记结算公

司上海分公司指定账户，作为本次要约收购的履约保证。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已出具一份证明该等履约保证金已经存入

的文件。

本次要约收购所需资金将来源于帝亚吉欧集团自有资金或对外筹措的资金。

收购人承诺具备本次要约收购所需要的履约能力。

八、要约收购期限

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共计

３０

个自然日（除非收购人向中国证监会申请延期并获得批准），期限自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

九、收购人聘请的财务顾问及律师事务所情况

（一）收购人财务顾问

财务顾问名称：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８

号中信证券大厦

联 系 人： 温健、彭学东、陈健健、

Ｍｏｒｒｉｓ Ｇａｂｒｉｅｌ Ｓｃｏｔｔ

、李洁

电 话：

０７５５－２３８３５８８８

传 真：

０７５５－２３８３５２０１

（二）收购人律师

律师事务所名称： 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

２

号南银大厦

２１

层

联 系 人： 巫志声、王佩、张娟、刘昊

电 话：

０１０－８４４１５８８８

传 真：

０１０－６４１０６５６６

十、要约收购报告书签署日期

本报告书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签署。

收购人声明

１

、 要约收购报告书系依据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７

号———要约收购报告书》及其它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编写。

２

、依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要约收购报告书全面披露了收购人在水井坊拥有权益的情况。

收购人承诺，截至要约收购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收购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水井坊拥有权

益。

３

、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其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相关规定，或与之

相冲突。

４

、本次要约收购为无条件、向除全兴集团以外的水井坊股东发出的全面收购要约，目的是履行因收购人根据《股权转让

协议》收购盈盛投资所持有的全兴集团

４％

的股权而触发的全面要约收购义务。虽然收购人发出本要约不以终止水井坊的上

市地位为目的，但如本次要约收购导致水井坊股权分布不具备《上交所上市规则》项下的上市条件，且收购人未提交股权分布

问题解决方案，则水井坊可能终止上市，届时收购人将通过适当安排，保证仍持有水井坊股份的剩余股东能按要约价格将其

股票出售给收购人。

５

、本次要约收购将根据要约收购报告书所载明的信息进行。除收购人和所聘请的财务顾问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

他人提供未在要约收购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或对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６

、收购人保证要约收购报告书及相关申报文件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就该保证承担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 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收购人 指

ＤＨＨＢＶ

全兴集团 指四川成都全兴集团有限公司

ＤＨＨＢＶ

指

Ｄｉａｇｅｏ Ｈｉｇｈｌａｎｄｓ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Ｂ．Ｖ．

帝亚吉欧 指

Ｄｉａｇｅｏ ｐｌｃ

帝亚吉欧集团 指帝亚吉欧及其下属企业

盈盛投资 指成都盈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水井坊 指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水井坊股东 指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

水井坊股份 指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的普通股

本次要约收购

指收购人以要约价格向除全兴集团以外的水井坊股东进行的全面要约收

购

本报告书、要约收购报告书 指就本次要约收购而编写的《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

股权转让协议

指就

ＤＨＨＢＶ

受让盈盛投资所持全兴集团

４％

股权的行为，由

ＤＨＨＢＶ

与

盈盛投资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

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以及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０

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的修改协议》

本次股权转让 指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股权转让事项

要约价格 指本次要约收购下的每股要约收购价格

全兴酒业 指四川全兴酒业有限公司

金瑞通 指成都金瑞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商务部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登记结算公司 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交所 指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交所上市规则》 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

财务顾问、中信证券 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海问律师事务所 指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ＩＦＲＳ

指由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发布、 并经欧洲联盟认可并采用的国际财务报

告准则

《证券法》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境内、境外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境外；为且仅为本次要约收购之目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或“中国”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

元 除非另有说明，指人民币元

ＬＩＢＯＲ

指伦敦银行同业拆放利率（

Ｌｏｎｄｏｎ Ｉｎｔｅｒｂａｎｋ Ｏｆｆｅｒｅｄ Ｒａｔｅ

）

基点 指贷款利率的基点（

Ｂａｓｉｓ Ｐｏｉｎｔ

）， 一个基点为

０．０１％

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Ｄｉａｇｅｏ Ｈｉｇｈｌａｎｄｓ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Ｂ．Ｖ．

注册地点：荷兰

授权代表：

Ｄｉａｇｅｏ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Ｂ．Ｖ．

（唯一法人董事）

公司地址：

Ｍｏｌｅｎｗｅｒｆ １０－１２

，

１０１４ＢＧ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

ｔｈｅ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授权资本：

９０

，

０００．００

股， 每股面值

１

欧元， 总面值

９０

，

０００．００

欧元 （

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ｓｈａｒｅｓ ｏｆ ＥＵＲ１ ｅａｃｈ ｗｉｔｈ ａｎ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ｎｏｍｉｎ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ＥＵＲ９０

，

０００．００

）

实缴资本：

３０

，

４８４

欧元

注册登记档案号：

３４１４２２０７

法律形式：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ｏｍｐａｎｙ

（私人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期限：永续经营

股东名称：

Ｄｉａｇｅｏ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Ｂ．Ｖ．

通讯地址：

Ｍｏｌｅｎｗｅｒｆ １０－１２

，

１０１４ ＢＧ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

ｔｈｅ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电话：

＋３１ ２０ ７７４ ５０００

二、与收购人相关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一）

ＤＨＨＢＶ

的实际控制人情况

公司名称：

Ｄｉａｇｅｏ ｐｌｃ

注册登记地点：英格兰和威尔士（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Ｗａｌｅｓ

）

董事长：

Ｄｒ Ｆｒａｎｚ Ｈｕｍｅｒ

实缴资本：

２７．５４

亿普通股，每股面值

２８

１０１/１０８

便士，总面值

７．９７

亿英镑（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

，

７５４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ｓｈａｒｅｓ ｏｆ ２８

１０１/１０８

ｐｅｎｃｅ ｅａｃｈ ｗｉｔｈ ａｎ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ｎｏｍｉｎ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ＧＢＰ７９７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ａｓ ａｔ ３０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１

）

注册代码：

２３３０７

经营期限：永续经营

通讯地址：

Ｌａｋｅｓｉｄｅ Ｄｒｉｖｅ

，

Ｐａｒｋ Ｒｏｙａｌ

，

Ｌｏｎｄｏｎ ＮＷ１０ ７ＨＱ

电话：

＋４４ ２０ ８９７８ ６０００

帝亚吉欧是世界领先的高端酒类公司，其产品覆盖蒸馏酒、啤酒和葡萄酒等，旗下汇聚了

Ｊｏｈｎｎｉｅ Ｗａｌｋｅｒ

（尊尼获加）、

Ｃｒｏｗｎ Ｒｏｙａｌ

（皇冠）、

Ｊ＆Ｂ

（珍宝）、

Ｂｕｃｈａｎａｎ

’

ｓ

、

Ｗｉｎｄｓｏｒ ａｎｄ Ｂｕｓｈｍｉｌｌｓ ｗｈｉｓｋｉｅｓ

（温莎及布什米尔威士忌）、

Ｓｍｉｒｎｏｆｆ

（斯米诺）、

Ｃ

？

ｒｏｃ ａｎｄ Ｋｅｔｅｌ Ｏｎｅ ｖｏｄｋａｓ

（诗珞珂及坎特一号伏特加）、

Ｂａｉｌｅｙｓ

（百利甜）、

Ｃａｐｔａｉｎ Ｍｏｒｇａｎ

（摩根船长）、

Ｔａｎｑｕｅｒａｙ

（添加利）及

Ｇｕｉｎｎｅｓｓ

（健力士）等世界知名品牌。此外，帝亚吉欧还拥有在北美及其他多个市场分销

Ｊｏｓｅ Ｃｕｅｒｖｏ

（豪帅快活）品牌产品的权

利。

帝亚吉欧是一家全球性的公司，产品行销全球

１８０

多个市场。该公司已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代码

ＤＧＥ

）及纽约证券交易所

（代码

ＤＥＯ

）上市。

帝亚吉欧在全球拥有逾

２０

，

０００

名员工，已在约

８０

个国家建立了分支机构或办事处。帝亚吉欧在全球包括英国、美国、爱

尔兰、非洲、加拿大、意大利、亚洲、澳大利亚、拉丁美洲及牙买加等国家和地区拥有生产设施。

帝亚吉欧系通过

Ｇｒａｎｄ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Ｃｏｍｐａｎｙ

与

Ｇｕｉｎｎｅｓｓ ＰＬＣ

于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的合并而整合成立， 主要

办事机构位于

Ｌａｋｅｓｉｄｅ Ｄｒｉｖｅ

，

Ｐａｒｋ Ｒｏｙａｌ

，

Ｌｏｎｄｏｎ

。

帝亚吉欧集团在亚太区的运营范围包括中国、韩国、日本、印度、泰国、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市场、澳大利亚

和新西兰。

２０１１

财政年度（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帝亚吉欧集团亚太区净销售额达

１１．８１

亿英镑，占帝亚吉欧集团总净销

售额的

１２％

。

２０１２

财政年度（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亚太区也将包括位于该地区的中东业务和亚太区免税业务。

（二）收购人目前的股权控制架构

ＤＨＨＢＶ

及其实际控制人之间的股权控制关系结构图如下：

作为上市公司，帝亚吉欧的股权分布较为分散，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已向帝亚吉欧披露其持有帝亚吉欧普通股（有

投票权股份）的比例在

３％

及以上的股东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ＢｌａｃｋＲｏｃｋ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

ＵＫ

）

Ｌｉｍｉｔｅｄ

（间接持股）

５．８９％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ａｎｙ

（间接持股）

４．９９％

Ｌｅｇａｌ ＆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Ｐｌｃ

（直接持股）

３．９９％

（三）帝亚吉欧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及关联企业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对帝亚吉欧集团的资产与盈利有重大影响的控股或联营企业主要包括：

公司名称 注册地 业务所在地 持股比例

＊

主营业务

Ｄｉａｇｅｏ Ｉｒｅｌａｎｄ

爱尔兰 全球

１００％

高档酒的生产、市场营销与

销售

Ｄｉａｇｅｏ Ｇｒｅａｔ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Ｌｉｍｉｔｅｄ

英格兰 全球

１００％

高档酒的市场营销与销售

Ｄｉａｇｅｏ Ｓｃｏｔｌａｎｄ Ｌｉｍｉｔｅｄ

苏格兰 全球

１００％

高档酒的生产、市场营销与

销售

Ｄｉａｇｅｏ Ｂｒａｎｄｓ ＢＶ

荷兰 全球

１００％

高档酒的市场营销与销售

Ｄｉａｇｅｏ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

Ｉｎｃ

美国 全球

１００％

高档酒的生产、进口与销售

Ｄｉａｇｅｏ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ｐｌｃ

苏格兰 英国

１００％

为帝亚吉欧集团融资

Ｄｉａｇｅｏ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ｐｌｃ

英格兰 英国

１００％

为帝亚吉欧集团融资

Ｄｉａｇｅｏ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ＢＶ

荷兰 荷兰

１００％

为帝亚吉欧集团融资

Ｄｉａｇｅｏ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ＢＶ

荷兰 荷兰

１００％

为帝亚吉欧集团融资

Ｄｉａｇｅｏ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美国 美国

１００％

为帝亚吉欧集团美国公司融

资

联营企业

Ｍｏёｔ Ｈｅｎｎｅｓｓｙ

，

ＳＮＣ

1

法国 法国

３４％

高档酒的生产与销售

注：该企业为注册于法国的合伙企业

上表所述之持股比例，除另有说明外，均代表帝亚吉欧集团所持有的普通股，亦代表帝亚吉欧集团在相关公司中所拥有

的表决权比例。

三、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

３

个财政年度财务状况

（一）

ＤＨＨＢＶ

所从事的主要业务及财务状况

ＤＨＨＢＶ

主要业务是作为帝亚吉欧集团的间接控股公司。收购人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０９

三个财政年度（分别截至当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简要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百万英镑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经审计）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经审计）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４４５．９３ ３９４．３９ ２４９．７９

净资产

３１９．４４ ２６１．５３ ２４１．４８

资产负债率（

％

）

２８．３６ ３３．６９ ３．３３

２０１１

财政年度

２０１０

财政年度

２００９

财政年度

净利润（亏损） （

３．５７

） （

５．４７

）

６．９５

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２３

） （

２．１７

）

３．２２

注：（

１

）以上数据来源于

ＤＨＨＢＶ ２０１１

和

２０１０

财政年度（分别截至当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表及

２００９

财政

年度（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未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表或基于其数据编制。

（

２

）以上列明的

ＤＨＨＢＶ ２００９

财政年度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与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中列明的相关财务数据相比存在差

异的原因在于所依据会计准则的变化，上述财务数据系依据

ＩＦＲＳ

进行编制，而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中列明的相关财务数据

系按照荷兰普遍接受的会计准则编制。该等会计准则的变化导致了对相关财务数据的适当调整。

ＤＨＨＢＶ

依据

ＩＦＲＳ

编制的

２０１１

和

２０１０

财政年度（分别截至当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年度财务报表已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７

号———要约收购报告书》的要求进行了审计。根据《荷兰民法典》第

２

编第

３９６

条之规定，

ＤＨＨＢＶ ２００９

财政年度（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年度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二）帝亚吉欧集团所从事的主要业务及财务状况

帝亚吉欧集团的主要业务详见本节“二、与收购人相关的产权及控制关系”之“（一）

ＤＨＨＢＶ

的实际控制人情况”。以下是

来源于帝亚吉欧集团依据

ＩＦＲＳ

编制的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０９

财政年度（分别截至当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年度财务报表（经审计）或

基于该等报表的数据编制的帝亚吉欧集团的简要财务情况：

单位：百万英镑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

总资产

１９

，

７７７ １９

，

４５４ １８

，

０１８

净资产

５

，

９８５ ４

，

７８６ ３

，

８７４

资产负债率（

％

）

６９．７ ７５．４ ７８．５

２０１１

财政年度

２０１０

财政年度

２００９

财政年度

２

净销售额

９

，

９３６ ９

，

７８０ ９

，

３１１

年度利润

２

，

０１７ １

，

７４３ １

，

７０６

净资产收益率（

％

）

３７．５ ４０．３ ４２．６

注

2011

、

2010

和

2009

三个财政年度的净资产收益率针对各年度

12

个月期间，其信息来源于帝亚吉欧集团依据

IFRS

编

制的

2011

财政年度（截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或基于该等报表的数据编制。

注：（

１

）以上数据来源于帝亚吉欧集团依据

ＩＦＲＳ

编制的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０９

财政年度（分别截至当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审计

的年度财务报表或基于该等报表的数据编制。

（

２

）基于会计准则以及集团关于“可撤销事项”会计政策的变更，上述

２００９

财政年度（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部分财

务信息已经由帝亚吉欧集团追溯调整。 以上追溯调整后的财务信息的完整版本包含于

２０１０

财政年度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财务信息中，可于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ｄｉａｇｅｏ．ｃｏｍ／ｅｎ－ｒｏｗ／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Ｐａｇｅｓ／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ｓ．ａｓｐｘ

下载，相关信息摘要亦将置备于水井坊注

册地址，可于本报告书公告后的营业时间内查询。

四、收购人最近五年内受到处罚和涉及诉讼、仲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最近五年以来未受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重大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亦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

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五、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一）

ＤＨＨＢＶ

的董事情况

ＤＨＨＢＶ

为帝亚吉欧下属的一家间接投资控股公司， 其唯一的董事为法人

Ｄｉａｇｅｏ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Ｂ．Ｖ．

。

Ｄｉａｇｅｏ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Ｂ．Ｖ．

是帝亚吉欧的间接全资子公司，其注册地址位于荷兰，系根据荷兰法律成立的私人有限责任公司，

该公司的经营场所位于

Ｍｏｌｅｎｗｅｒｆ １０－１２

，

１０１４ ＢＧ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

ｔｈｅ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

ＤＨＨＢＶ

未设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最近五年之内，收购人的董事未受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重大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亦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

诉讼或者仲裁。

（二）帝亚吉欧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帝亚吉欧董事会成员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

权

Ｄｒ Ｆｒａｎｚ Ｈｕｍｅｒ

董事长、非执行

董事

瑞士

／

奥地利 瑞士 奥地利

Ｐａｕｌ Ｓ Ｗａｌｓｈ ＣＥＯ

、执行董事 英国 英国 无

Ｄｅｉｒｄｒｅ Ｍａｈｌａｎ ＣＦＯ

、执行董事 美国 英国 美国

Ｐｅｇｇｙ Ｂ Ｂｒｕｚｅｌｉｕｓ

非执行董事 瑞典 瑞典 无

Ｌａｕｒｅｎｃｅ Ｍ Ｄａｎｏｎ

非执行董事 法国 法国 无

Ｌｏｒｄ Ｄａｖｉｅｓ ｏｆ Ａｂｅｒｓｏｃｈ

非执行董事 英国 英国 无

Ｂｅｔｓｙ Ｄ Ｈｏｌｄｅｎ

非执行董事 美国 美国 无

Ｐｈｉｌｉｐ Ｇ Ｓｃｏｔｔ

非执行董事 英国 英国 无

Ｈ Ｔｏｄｄ Ｓｔｉｔｚｅｒ

非执行董事 美国 美国 无

Ｐａｕｌ Ｄ Ｔｕｎｎａｃｌｉｆｆｅ

公司秘书 英国 英国 无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帝亚吉欧高级管理人员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

留权

Ｎｉｃｋ Ｂｌａｚｑｕｅｚ

帝亚吉欧非洲地区总裁 英国 英国 无

Ａｎｄｙ Ｆｅｎｎｅｌｌ

市场总监 英国 英国 无

Ｇｉｌｂｅｒｔ Ｇｈｏｓｔｉｎｅ

亚太地区总裁 黎巴嫩 黎巴嫩 加拿大、新加坡

Ｄａｖｉｄ Ｇｏｓｎｅｌｌ

全球供应和采购总裁 英国 英国 无

Ｊｉｍ Ｇｒｏｖｅｒ

集团战略总监 英国 英国 无

Ｉｖａｎ Ｍｅｎｅｚｅｓ

首席运营官 美国 美国 无

Ｒａｎｄｙ Ｍｉｌｌｉａｎ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

区总裁

美国 美国 无

Ａｎｄｒｅｗ Ｍｏｒｇａｎ

欧洲地区总裁 英国 英国 无

Ｔｉｍ Ｐｒｏｃｔｏｒ

法务总监 美国

／

英国 美国 英国

Ｌａｒｒｙ Ｓｃｈｗａｒｔｚ

北美地区总裁 美国 美国 无

Ｇａｒｅｔｈ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人力资源总监 英国 英国 无

Ｉａｎ Ｗｒｉｇｈｔ

企业合作总监 英国 英国 无

帝亚吉欧不设监事。

六、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持股或控制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权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持股或控制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权的情况如下：

上市公司 上市地 上市代码 持股比例 备注

Ｄｅｓｎｏｅｓ ＆ Ｇｅｄｄｅｓ Ｌｔｄ

牙买加

ＪＡＭ

：

ＤＧ ５７．８７％

帝亚吉欧间接持有

Ｅａ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Ｂｒｅｗｅｒｉ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肯尼亚、坦桑尼亚和乌干

达

ＮＢＯ

：

ＥＡＢＬ

ＤＡＲ

：

ＸＥＢ

ＫＳＥ

：

ＥＡＢＬ

５０．０３％

帝亚吉欧间接持有

Ｇｕｉｎｎｅｓｓ Ａｎｃｈｏｒ Ｂｅｒｈａｄ

马来西亚

ＫＵＬ

：

ＧＵＩＮＥＳＳ ２５．５０％

帝亚吉欧间接持有

Ｇｕｉｎｎｅｓｓ Ｇｈａｎａ Ｂｒｅｗｅｒｉ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加纳

ＧＨＡ

：

ＧＧＢＬ ５１％

帝亚吉欧间接持有

Ｇｕｉｎｎｅｓｓ Ｎｉｇｅｒｉａ ＰＬＣ

尼日利亚

ＮＩＧ

：

ＧＵＩＮ ５３．８％

帝亚吉欧间接持有

Ｚｗａｃｋ Ｕｎｉｃｕｍ Ｌｉｋ觟ｒｉｐａｒｉ éｓ

Ｋｅｒｅｓｋｅｄｅｌｍｉ Ｎｙｒｔ

匈牙利

ＺＷＡＣＫ

：

ＨＢ ２６％

帝亚吉欧间接持有

Ｎａｍｉｂｉａ Ｂｒｅｗｅｒｉ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纳米比亚

ＸＮＡＭ

：

ＮＢＳ １４．６％

帝亚吉欧间接持有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并未持有或控制任何金融机构

５％

以上的股权。

第三节 要约收购目的

一、要约收购目的

基于

ＤＨＨＢＶ

、盈盛投资以及水井坊此前的成功合作，

ＤＨＨＢＶ

希望进一步增强中外双方在中国白酒行业的合作。

ＤＨＨＢＶ

与盈盛投资相信，进一步深化中外双方的合作将有助于提升水井坊的公司价值及社会公众股东的投资回报。

有鉴于此，

ＤＨＨＢＶ

及盈盛投资同意，盈盛投资将全兴集团

４％

的股权转让予

ＤＨＨＢＶ

。全兴集团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４

日在

四川省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毕与本次股权转让有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ＤＨＨＢＶ

目前已成为全兴集团的控股股

东。帝亚吉欧集团将凭借其在全球烈酒行业丰富的运营经验，为水井坊提供更多支持，以提高其原料供应、采购、市场营销、销

售及分销方面的实力，从而增强水井坊的盈利能力，为其股东增加回报。

全兴集团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４

日在四川省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毕与本次股权转让有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ＤＨＨＢＶ

现持有全兴集团

５３％

的股权，从而成为全兴集团的控股股东，并通过全兴集团间接控制水井坊

３９．７１％

的股份。根据

《证券法》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股权转让触发收购人向除全兴集团以外的水井坊全体股东发出全面

收购要约的义务。本次要约收购的主要目的系为履行法定全面要约收购义务。虽然收购人发出本要约不以终止水井坊的上市

地位为目的，但如本次要约收购导致水井坊股权分布不具备《上交所上市规则》项下的上市条件，且收购人未提交股权分布问

题解决方案，则水井坊可能终止上市，届时收购人将通过适当安排，保证仍持有水井坊股份的剩余股东能够按要约价格将其

股票出售给收购人。

二、收购人关于本次要约收购的决定

ＤＨＨＢＶ

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７

日作出董事会决议，同意收购盈盛投资（全兴集团中方股东）持有的全兴集团

４％

的股权，并同

意履行前述收购所引致的全面要约收购义务，且上述行为已经帝亚吉欧董事会批准。

全兴集团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８

日作出董事会决议，批准

ＤＨＨＢＶ

收购盈盛投资持有的全兴集团

４％

的股权。

ＤＨＨＢＶ

与盈盛投资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

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ＤＨＨＢＶ

与盈盛投资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０

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修改协议》。

全兴集团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４

日在四川省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毕与本次股权转让有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三、未来

１２

个月股份增持或处置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中另有披露的信息外，收购人目前暂无在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

１２

个月内通过直接

或间接的方式继续增持或处置水井坊股份的计划， 但不排除收购人根据市场情况和水井坊的资金需求增持水井坊股份的可

能，但上述增持应不以终止水井坊的上市地位为目的。

第四节 要约收购方案

一、被收购公司名称及收购股份的情况

本次要约收购的被收购公司为水井坊， 所涉及的要约收购的股份包括除全兴集团所持有的水井坊股份以外的水井坊全

部已上市流通股，具体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要约价格 要约收购股份数量 占总股本的比例

流通股

２１．４５

元

／

股

２９４

，

５４９

，

２５４

股

６０．２９％

本次要约收购项下的股份将与其自要约收购期限届满之日起所附带的权利一同被转让。

二、要约价格及其计算基础

依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规，本次要约收购的要约价格及其计算基础如下：

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前

３０

个交易日内，水井坊股份的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算术平均值为

２１．４４６５

元

／

股。在公告要

约收购报告书摘要之日前

６

个月内，收购人不存在买卖水井坊股份的情形。

经综合考虑，收购人确定要约价格为

２１．４５

元

／

股。

三、收购资金总额及支付方式

如果持有本次要约收购涉及股份的水井坊股东全部预受要约， 本次要约收购所需的最高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６

，

３１８

，

０８１

，

４９８．３０

元。

在水井坊作出本次要约收购提示性公告的同时，

ＤＨＨＢＶ

已将等值于人民币

１

，

２６３

，

６１６

，

２９９．６６

元的美元 （即本次要约收

购所需最高资金额的

２０％

）存入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账户，作为本次要约收购的履约保证。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

司已出具一份证明该等履约保证金已经存入的文件。

要约收购期限届满，收购人将根据登记结算公司临时保管的预受要约的股份数量确认收购结果，并随后将用于支付要约

收购的资金足额划至登记结算公司账户，并向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预受要约股份的过户及资金结算手续。

四、要约收购期限

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共计

３０

个自然日（除非收购人向中国证监会申请延期并获得批准），期限自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

在要约收购期限内，投资者可以在上交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查询截至前一交易日的预受要约股份的数量以及

撤回预受要约的股份数量。

五、要约收购的约定条件

本次要约收购为向除全兴集团以外的水井坊股东发出的全面收购要约，无其他约定条件。

六、股东预受要约的方式和程序

１

、申报代码：

７０６０１９

。

２

、申报价格为：

２１．４５

元

／

股。

３

、申报数量限制：股东申报预受要约股份数量的上限为其股东账户中持有的不存在质押、司法冻结或其他权利限制情形

的股票数量，超出部分无效。被质押、司法冻结或存在其他权利限制情形的部分不得申报预受要约。

４

、水井坊股东申请预受要约的，应当在要约收购期限内每个交易日的交易时间内，通过其股份托管的证券公司营业部办

理要约收购中相关股份预受要约事宜，证券公司营业部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办理有关申报手续。申报指令的内容应当包括：

证券代码、会员席位号、证券账户号码、合同序号、预受数量、申报代码。水井坊股票停牌期间，水井坊股东仍可办理有关预受

要约的申报手续。

５

、已申报预受要约的股份当日可以申报卖出，卖出申报未成交部分仍计入预受要约申报。

６

、预受要约申报经登记结算公司确认后次一交易日生效。登记结算公司对确认的预受要约股份进行临时保管。经确认的

预受要约股票不得进行转托管或质押。

７

、要约收购期限内，如收购要约发生变更，原预受申报不再有效，登记结算公司自动解除相应股份的临时保管；水井坊股

东如接受变更后的收购要约，须重新申报。

８

、出现竞争要约时，预受要约股东就初始要约预受的股份进行再次预受之前应当撤回原预受要约。

９

、要约收购期限内预受要约的股份被司法冻结的，证券公司应当在协助执行股份冻结前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撤回相应

股份的预受申报。

１０

、要约收购期限内的每个交易日开市前，收购人将在上交所网站上公告上一交易日的预受要约以及撤回预受的有关情

况。

１１

、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后，收购人将含相关税费的收购资金足额存入其在登记结算公司的结算备付金账户，然后通过传

真《要约收购履约资金划付申请表》的方式通知登记结算公司资金交收部，将该款项由其结算备付金账户划入收购证券资金

结算账户。

１２

、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后，收购人将向上交所法律部申请办理股份转让确认手续，并提供相关材料。上交所法律部完成对

预受要约的股份的转让确认手续后，收购人将凭上交所出具的股份转让确认书到登记结算公司办理股份过户手续。

１３

、在办理完毕股份过户登记和资金结算手续后，收购人将本次要约收购的结果予以公告。

七、股东撤回预受要约的方式和程序

１

、预受要约的水井坊股东申请撤回预受要约的，应当在收购要约有效期的每个交易日的交易时间内，通过其股份托管的

证券公司营业部办理要约收购中相关股份撤回预受要约事宜，证券公司营业部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办理有关申报手续。申报

指令的内容应当包括：证券代码、会员席位号、证券账户号码、合同序号、撤回数量、申报代码。

２

、水井坊股票停牌期间，水井坊股东仍可办理有关撤回预受要约的申报手续。

３

、撤回预受要约申报经登记结算公司确认后次一交易日生效。登记结算公司对撤回预受要约的股份解除临时保管。撤回

预受要约申报当日可以撤销。

在要约收购期限届满

３

个交易日前，预受股东可以委托证券公司办理撤回预受要约的手续，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根据预受

要约股东的撤回申请解除对预受要约股票的临时保管。在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前

３

个交易日内，预受股东不得撤回其对要约的

接受。

４

、出现竞争要约时，预受要约股东就初始要约预受的股份进行再次预受之前应当撤回原预受要约。

５

、要约收购期限内预受要约的股份被司法冻结的，证券公司应当在协助执行股份冻结前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撤回相应

股份的预受申报。

八、受收购人委托办理要约收购中相关股份预受、撤回、结算、过户登记等事宜的证券公司名称

接受要约的股东通过其股份托管的证券公司营业部办理要约收购中相关股份预受、撤回等事宜。

收购人已委托中信证券办理要约收购中相关股份的结算、过户登记事宜。

九、上市公司发生终止上市情况的后续安排

本次要约收购系因

ＤＨＨＢＶ

受让盈盛投资所持全兴集团

４％

的股权而触发。全兴集团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４

日在四川省成都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毕与本次股权转让有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ＤＨＨＢＶ

现已成为全兴集团的控股股东， 并通过全兴

集团间接控制水井坊

３９．７１％

的股份。

根据《上交所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第

１８．１

条第（十一）项有关上市公司股权分布的规定，若社会公众持有的股份连续

二十个交易日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公司股本总额超过人民币四亿元的，社会公众持有的股份连续二十个交易日低于公

司股份总数的

１０％

，则上市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若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届满时，社会公众持有的水井坊股份总数低于

４８

，

８５４

，

５７０

股，即低于水井坊股份总数的

１０％

，水井

坊将面临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的风险。

根据《上交所上市规则》第

１２．１６

条、

１２．１７

条、

１４．１．１

条第（五）项及

１４．３．１

条第（九）项的规定，上市公司因收购人履行要约

收购义务，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而收购人不以终止上市公司上市地位为目的的，在五个交易日内提交解决股权分布问

题的方案，交易所同意实施股权分布问题解决方案的，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未在规定期限内提交解决股权分布问

题方案，或者提交方案未获同意，或者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后六个月内股权分布仍不具备上市条件，公司股票将暂停上市；被

暂停上市后六个月内股权分布仍不具备上市条件，公司股票将终止上市。

若水井坊出现上述退市风险警示、暂停上市及终止上市的情况，有可能给水井坊投资者造成损失，提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若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水井坊股权分布不具备《上交所上市规则》下的上市条件，收购人作为水井坊股东可（但无义务）

运用其股东表决权或者通过其他符合法律、法规以及水井坊公司章程规定的方式提出相关建议或者动议，促使水井坊在规定

时间内提出维持上市地位的解决方案并加以实施，以维持水井坊的上市地位。

若收购人提出具体建议或者动议，则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各种之一或者其组合：

１

、向水井坊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提交提案，建议通过公开发行、非公开发行等方式增加社会公众持有水井坊股份的数量，

使社会公众持有的股份不低于水井坊股份总数的

１０％

；

２

、收购人在符合有关法律和法规的前提下，通过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或其他方式出售超比例持有的流通股

份。

十、其他相关信息

（一）税务

建议水井坊股东就其预受要约涉及的（其司法管辖区域内的）税务事宜有关的任何疑问咨询其专业顾问。收购人或其董

事或任何涉及本次要约收购的人员均不对预受要约引起的任何人的税务影响或责任负责。

（二）一般条款

本次要约收购以及所有预受要约均受中国法律管辖并依据中国法律进行解释。

预受要约将被视为构成预受要约者向收购人作出如下的保证： 预受要约的水井坊股份将与其于要约收购期限届满之日

起所附带的权利一同被转让；前述股份上应不存在任何优先购买权、期权、留置权、请求权、抵押、质押、权益负担或第三方权

利。

第五节 收购资金来源

一、收购资金来源

基于要约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２１．４５

元的前提，本次要约收购所需最高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６

，

３１８

，

０８１

，

４９８．３０

元。

在水井坊作出本次要约收购提示性公告的同时，

ＤＨＨＢＶ

已将等值于人民币

１

，

２６３

，

６１６

，

２９９．６６

元的美元 （即本次要约收

购所需最高资金总额的

２０％

，以除全兴集团之外的水井坊股东所持股份均预受要约的情况下所需金额计算）存入登记结算公

司上海分公司指定账户，作为本次要约收购的履约保证。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已出具一份证明该等履约保证金已经存入

的文件。

本次要约收购所需资金将来源于帝亚吉欧集团自有资金或对外筹措的资金， 不直接或间接来源于水井坊或水井坊的其

他关联方。本次要约收购所需资金的具体来源及安排如下：

１

、帝亚吉欧集团自有资金

根据帝亚吉欧

２０１１

财政年度（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帝亚吉欧经合并

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总额约为

１５．８４

亿英磅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布的英镑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

算，约合

１６４．７１

亿元人民币）。

２

、帝亚吉欧集团发行商业票据融资

帝亚吉欧集团目前可在美国发行

８０

亿美元的商业票据，该等商业票据将由帝亚吉欧集团下属的财务子公司发行并由帝

亚吉欧提供担保。在市场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帝亚吉欧集团可在较短时间内完成本次要约收购所需资金的筹措。

收购人承诺具备本次要约收购所需要的履约能力， 同时也不存在影响收购人支付本次要约收购所需收购资金的法律障

碍或重大不确定性。

要约收购期限届满，收购人将根据登记结算公司临时保管的预受要约的股份数量确认收购结果，并随后将用于支付要约

收购的资金及时足额划至登记结算公司账户，并向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预受要约股份的过户及资金结算手续。

二、收购人声明

收购人就本次要约收购的履约支付能力声明如下：

“收购人已将等值于人民币

１

，

２６３

，

６１６

，

２９９．６６

元的美元（即本次要约收购所需最高资金额的

２０％

，以除全兴集团之外的

水井坊股东所持股份均预受要约的情况下所需金额计算）存入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账户，作为本次要约收购的履约

保证。收购人承诺具备履约能力。要约收购期限届满，收购人将根据登记结算公司临时保管的预受要约的股份数量确认收购

结果，并根据本次要约收购的条款和条件履行后续义务。”

第六节 后续计划

一、业务发展计划

本次股权转让及要约收购完成后，

ＤＨＨＢＶ

和盈盛投资的合作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基于发展中国白酒产业之目的，

ＤＨＨＢＶ

和盈盛投资将进一步支持并促进水井坊的成长以及业务发展，为此，将采取如下举措：

１

、生产的优化

帝亚吉欧集团拟借助其全球酒类生产经验，通过优化生产流程、确保产品质量符合国际和国家标准、改善环保、健康及安

全指标等措施，协助水井坊成为世界级的酒类生产企业。

２

、拓展国际市场

帝亚吉欧集团在全球烈酒行业拥有丰富的从业经验， 并拟利用该等经验， 协助水井坊增加其产品向国际市场出口的比

重，并提升水井坊品牌在海外市场的国际认可度。

３

、发展新的销售及市场推广策略

帝亚吉欧集团拥有丰富的销售及市场推广经验，拟向水井坊介绍该等经验以提高水井坊产品的盈利能力与品牌知名度，

协助水井坊打造其在中国白酒行业的领先地位及壮大其现有销售及市场推广团队。

虽然收购人目前并无调整水井坊分红政策的计划， 但落实上述措施以促进水井坊的进一步成长及业务发展可能会使水

井坊产生更多的运营费用及资本支出，将来可供分配给水井坊股东的利润可能也会因此而减少。

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员工聘用计划的调整

本次股权转让及要约收购完成后，因深入合作的需要，中外双方合作伙伴对水井坊承担的管理责任也将产生一定变化。

双方将视水井坊业务发展的需要，通过全兴集团提名或推荐水井坊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此外，为满足水井坊

潜在业务扩展的需要，双方将提名或推荐候选人，以增强水井坊财务、营销及人力资源部门的实力。前述提名及推荐均将严格

按照《公司法》、全兴集团《合资经营合同》、水井坊公司章程以及其他有关法律规定或协议约定进行。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７

日，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Ｍａｃｐｈｅｒｓｏｎ

先生（时任水井坊董事）被任命为水井坊总经理。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Ｍａｃｐｈｅｒｓｏｎ

先生的简历如下：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Ｍａｃｐｈｅｒｓｏｎ

（柯明思）：历任帝亚吉欧印度洋酒业总经理、帝亚吉欧亚洲新兴市场商务总监、帝亚吉欧中国大陆和

香港地区总经理、帝亚吉欧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帝亚吉欧（上海）洋酒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帝亚吉欧大中华区（包括中国大

陆、香港、澳门和台湾）总裁。现任

Ｄｉａｇｅｏ ＲＴＤ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董事、水井坊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全兴集团董事，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７

日起任水井坊总经理。

除上述信息外，目前尚无其他具体提名计划或推荐名单。

此外，在本次股权转让及要约收购完成后，

ＤＨＨＢＶ

将通过全兴集团继续支持水井坊完善其员工长期激励及奖励计划，该

等计划将与行业惯例保持一致。

三、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要约收购以及上述计划外，收购人在收购后

１２

个月内暂无以下计划：

１

、改变水井坊的主营业务或对水井坊的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

２

、对水井坊或其子公司的重大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置换等重组计划；

３

、对水井坊章程中可能阻碍对其进行后续收购的条款进行修改；

４

、对水井坊员工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

５

、对水井坊分红政策进行重大调整；

６

、其他对水井坊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第七节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本次要约收购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水井坊将继续保持完整的采购、生产、销售体系，拥有独立的知识产权，与收购人及全兴集团在人

员、资产、财务、业务及机构方面完全分开，保持独立面向中国白酒行业市场的经营能力。

二、收购人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的情况

（一）关联交易

帝亚吉欧下属子公司

Ｄｉａｇｅｏ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Ｐｔｅ． Ｌｔｄ．

（以下简称“

ＤＳＰＬ

”）作为帝亚吉欧亚太区域总部，负责该区域内

（包括中国、韩国、日本、印度、东南亚以及澳大利亚）帝亚吉欧的海外业务。为利用帝亚吉欧的国际市场经验和渠道，

ＤＳＰＬ

与水井坊于

２００７

年签订了一份“水井坊”品牌白酒商品的境外经销协议，负责“水井坊”品牌白酒商品的中国境

外销售业务。此项合作的目的是为了帮助水井坊拓展海外市场，并将“水井坊”品牌白酒打造成为中国高端白酒的代

表性产品。

上述关联交易决策程序严格遵循《公司法》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遵循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的要

求，遵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未损害水井坊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

ＤＳＰＬ

将继续在价格公允的前提下，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负责“水井坊”品牌白酒的中国境外

销售业务。

为维护社会公众股东的利益，收购人及帝亚吉欧承诺，在本次股权转让及要约收购完成后，其将尽一切合理努力，确保：

１

、水井坊与帝亚吉欧集团之间的任何关联交易均符合适用法律法规的规定；并且

２

、水井坊与帝亚吉欧集团之间的任何关联交易均履行合法程序，并按照适用法律的要求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二）同业竞争

ＤＨＨＢＶ

主要业务是作为帝亚吉欧集团的间接控股公司，

ＤＨＨＢＶ

的实际控制人帝亚吉欧所从事的主要业务为蒸馏酒（不

含白酒）、葡萄酒和啤酒等高档酒类的生产与销售，水井坊的主要业务为白酒的生产与销售。帝亚吉欧与水井坊所生产的产品

在生产原料、生产工艺、品质指标、目标客户和主要消费人群、消费形式和场所等方面均不相同，与水井坊之间不存在现实的

和潜在的同业竞争。

为维护社会公众股东的利益，收购人及帝亚吉欧作出如下承诺：

本次股权转让及要约收购完成后，在帝亚吉欧仍为水井坊实际控制人的情况下，帝亚吉欧及其控制的关联方将不在中国

境内直接或间接设立从事与水井坊的白酒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的公司或实体； 或直接或间接持有该等公司或实体的控股权

或控制该等公司或实体的董事会、决策权或管理权，但由帝亚吉欧或其控制的关联方与水井坊合资成立、且由水井坊控制的

该等公司或实体除外。

虽有上述规定，在本次股权转让及要约收购完成后，且在帝亚吉欧仍为水井坊实际控制人的情况下，如果帝亚吉欧或其

控制的关联方设立的、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或直接或间接控制董事会、决策权或管理权的公司或实体（由帝亚吉欧或其控制的

关联方与水井坊合资成立、且由水井坊控制的该等公司或实体除外）在中国境内从事的业务与水井坊的白酒业务存在竞争，

则帝亚吉欧或其控制的关联方将在水井坊提出异议后自行或要求相关公司或实体尽快将相关与水井坊的白酒业务相竞争的

业务或资产按市场公允价格转让予独立第三方，前提是，在适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应给予水井坊在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

权。

第八节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一、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之间的资产交易

在要约收购报告书签署前

２４

个月内，收购人及其关联方与水井坊及水井坊的关联方之间的交易情况如下：

Ｄｉａｇｅｏ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Ｐｔｅ． Ｌｔｄ．

与水井坊于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４

日签订了一份境外经销协议。

Ｄｉａｇｅｏ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Ｐｔｅ．

Ｌｔｄ．

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将其在该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转由

ＤＳＰＬ

享有和承担。根据该协议，水井坊指定

ＤＳＰＬ

负责水井坊

及其下属公司生产的全部品牌产品在中国之外的分销、销售及市场营销事宜，首个协议期限为

１５

年。

２００９

年，水井坊在上述

境外经销协议下的销售额总计人民币

６

，

６９０

，

６９６．６０

元；

２０１０

年，水井坊在上述境外经销协议下的销售额总计人民币

３７

，

１７５

，

４２５．１２

元；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至

６

月，水井坊在上述境外经销协议下的销售额总计人民币

３２

，

１８５

，

４４９．０５

元。

除此之外，收购人及其关联方与水井坊及水井坊的关联方之间并无其他关联交易。

二、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交易

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２４

个月内，收购人及其董事（收购人未设置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与水井坊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之间未发生合计金额高于人民币

５

万元的交易。

三、对拟更换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补偿或类似安排

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２４

个月内，收购人及其董事（收购人未设置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对拟更换的水井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者存在其它任何类似安排。

四、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协议、默契或安排

除非本报告书另行披露，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２４

个月内，收购人及其董事（收购人未设置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任何可能对水井坊股东是否接受要约的决定有重大影响的其他已签署或正在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第九节 前六个月买卖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一、收购人持有及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公告日，收购人直接或间接持有水井坊股份的情况如下表：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股权性质

全兴集团

１９３

，

９９６

，

４４４ ３９．７１

限售流通

Ａ

股，

Ａ

股流通股

在本报告书摘要公告日前六个月内，收购人及其关联方未曾买卖水井坊股份。

除上述披露信息外，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水井坊拥有权益。

二、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及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公告日，收购人的董事（收购人未设置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未曾持有水井坊股份或拥有其上的权益。

在本报告书摘要公告日前六个月内，收购人的董事（收购人未设置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未曾买卖水井坊股票。

第十节 专业机构意见

一、参与本次收购的专业机构名称

收购人为本次要约收购目的聘请的专业机构有：

财务顾问：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８

号中信证券大厦

联系人： 温健、彭学东、陈健健、

Ｍｏｒｒｉｓ Ｇａｂｒｉｅｌ Ｓｃｏｔｔ

、李洁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３８３５８８８

法律顾问：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

２

号南银大厦

２１

层

联系人：巫志声、王佩、张娟、刘昊

电话：

０１０－８４４１５８８８

二、各专业机构与收购人、上市公司以及本次要约收购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其具体情况

除本报告书另行披露之外， 中信证券或海问律师事务所与收购人、 水井坊和本次要约收购行为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关

系。

三、收购人聘请的财务顾问的结论性意见

作为收购人聘请的财务顾问，中信证券在其财务顾问报告书中，对收购人本次要约收购发表如下结论性意见：

“本财务顾问认为，收购人本次要约收购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收购人及其实际控

制人对履行要约收购义务所需资金进行了稳妥的安排，收购人及一致行动人具备要约收购实力和资金支付能力，具备履行本

次要约收购的义务的能力。”

四、收购人聘请的律师发表的意见

作为收购人聘请的法律顾问，海问律师事务所在其法律意见书中，对收购人本次要约收购发表如下结论性意见：

“本所认为，收购人为本次要约收购编制的《要约收购报告书》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未发现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第十一节 收购人的财务资料

一、

ＤＨＨＢＶ

最近三个财政年度财务会计报表摘要

以下信息系摘自

ＤＨＨＢＶ

根据

ＩＦＲＳ

编制的

２０１１

和

２０１０

财政年度（分别截至当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告，以

及

ＤＨＨＢＶ ２００９

财政年度（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未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告。

ＤＨＨＢＶ ２０１１

和

２０１０

财政年度（分别截至当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年度财务报告已由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ＫＰＭＧ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ｎｔｓ Ｎ．Ｖ．

）审计，并由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分别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和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一）资产负债表

单位：英镑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未经审计）

固定资产

３３０

，

９７０

，

８８４ ２７０

，

９９４

，

７０４ ２３７

，

４０５

，

２３６

流动资产

集团应收款

－ １

，

０１６ １０

，

２５１

，

２５３

应收款

１１４

，

９６１

，

８２０ １２３

，

３９４

，

０７１ －

银行存款

２１２ ３７６ ２

，

１３３

，

８９８

流动资产总计

１１４

，

９６２

，

０３２ １２３

，

３９５

，

４６３ １２

，

３８５

，

１５１

资产总计

４４５

，

９３２

，

９１６ ３９４

，

３９０

，

１６７ ２４９

，

７９０

，

３８７

股东权益

已发行和实收股本

２２

，

５５６ ２２

，

５５４ ２２

，

５３７

股份溢价

３６８

，

４５７

，

６９７ ３０６

，

９７６

，

５８３ ２７５

，

３８９

，

２６１

留存亏损 （

４９

，

０３５

，

３００

） （

４５

，

４６３

，

４０９

） （

３３

，

９２７

，

６５７

）

股东权益总计

３１９

，

４４４

，

９５３ ２６１

，

５３５

，

７２８ ２４１

，

４８４

，

１４１

流动负债

关联方借款

１１８

，

７５８

，

６２８ １２４

，

５４８

，

０９４ －

集团应付款

７

，

７２９

，

０７６ ８

，

３０６

，

３４５ ３

，

１８５

，

４５０

其他债权人

２５９ － ５

，

１２０

，

７９６

流动负债总计

１２６

，

４８７

，

９６３ １３２

，

８５４

，

４３９ ８

，

３０６

，

２４６

股东权益与负债总计

４４５

，

９３２

，

９１６ ３９４

，

３９０

，

１６７ ２４９

，

７９０

，

３８７

（二）综合收益表

单位：英镑

２０１１

财政年度（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财政年度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财政年度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未经审计）

一般和行政支出 （

４

，

１６６

，

２００

） （

１０

，

５４５

，

７８０

） （

９

，

６０２

）

其他支出

－ － －

所收股息

４

，

０２９

，

６１８ ６

，

５４９

，

００８ ７

，

９９７

，

３７７

财务收益（支出）

融资收益

６

，

４８３ ２

，

４６７ ３３

，

０３６

集团内部利息支出 （

２

，

９３１

，

６８６

） （

１

，

１１３

，

４３８

） （

４８

，

２３９

）

汇兑差额 （

３２１

，

７５８

）

９０

，

０９１

（

８２５

，

７７２

）

税前业绩 （

３

，

３８３

，

５４３

） （

５

，

０１７

，

６５２

）

７

，

１４６

，

８００

税负 （

１８８

，

３４７

） （

４４８

，

１００

） （

１９７

，

４５１

）

年度业绩 （

３

，

５７１

，

８９０

） （

５

，

４６５

，

７５２

）

６

，

９４９

，

３４９

承上期留存收益 （

４５

，

４６３

，

４０９

） （

３３

，

９２７

，

６５７

） （

４０

，

８７７

，

００６

）

累计业绩 （

４９

，

０３５

，

３００

） （

３９

，

３９３

，

４０９

） （

３３

，

９２７

，

６５７

）

已宣布和分配股息

－

（

６

，

０７０

，

０００

）

－

拟派股息

－ － －

转下期留存亏损 （

４９

，

０３５

，

３００

） （

４５

，

４６３

，

４０９

） （

３３

，

９２７

，

６５７

）

注：以上列明的

ＤＨＨＢＶ ２００９

财政年度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与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中列明的相关财务数据相比存在差

异的原因在于所依据会计准则的变化，上述财务数据系依据

ＩＦＲＳ

进行编制，而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中列明的相关财务数据

系按照荷兰普遍接受的会计准则编制。该等会计准则的变化导致了对相关财务数据的适当调整。

ＤＨＨＢＶ

的以上财务数据已合并入帝亚吉欧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表中，该报表已在英国公司注册处备案。根据《荷兰民法

典》第

２

编第

３９６

条之规定，

ＤＨＨＢＶ

的年度财务报告无需审计，但为本次要约收购之目的，

ＤＨＨＢＶ ２０１１

和

２０１０

财政年度的

财务报表已按照

ＩＦＲＳ

进行审计。

（三）财务报表附注

以下信息摘自经审计的

ＤＨＨＢＶ ２０１１

财政年度（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年度财务报表附注。

１

、报告主体

公司于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设立，是

Ｄｉａｇｅｏ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Ｂ．Ｖ．

全资控股的子公司。最终股东为帝亚吉欧，一家总部

位于英国伦敦的上市公司。公司的主要业务是作为帝亚吉欧集团的间接控股公司，帝亚吉欧集团的主要业务为蒸馏酒、啤酒

和葡萄酒的生产、营销和分销。

２

、编制基础

合规声明

本财务报表按照欧盟采用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ＩＦＲＳｓ

）进行编制。

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批准出具本财务报表。

计量基础

除非另有说明，本财务报表采用历史成本法编制。

功能货币和列报货币

本财务报表以英镑列示，英镑为公司的记账本位币。

估计和判断的使用

为编制符合

ＩＦＲＳｓ

之财务报表，需要管理层作出会影响会计政策的应用以及报告中资产、负债、收益和支出的金额的判

断、估计和假设。实际结果可能与该等估计不同。估计和相关假设会持续受到审查。对会计估计的修正将在该等估计被修正的

年度内以及在未来任何受到影响的期间内进行确认。附注

８

“投资的减值测试”中记载了有关适用会计政策的关键判断的信

息，该等判断对财务报表中确认的金额的影响最为重大。

附注

８

“投资”和附注

１２

“或有负债与法律程序”中记载了假设和估计不确定性的信息，该等假设和估计的不确定性存在

很大风险会导致下一财政年度产生重大调整。

３

、主要会计政策

合并基础

公司选择适用国际会计准则（

ＩＡＳ

）

２７．１０

项下的豁免，因此不需编制合并财务报表。公司被并入其母公司———位于伦敦的

帝亚吉欧的财务报表之中。

投资

对于联营公司和共同控制实体的投资，以其历史成本按照

ＩＡＳ ２７．３８

（即公司所支付对价的公允价值）入账，并在适当时

减去对任何永久性价值减少做出的减值准备。

投资减值

于每一报告日，对公司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审查，以确定是否出现减值的迹象。如果存在该等迹象，则对资产的可收

回金额进行预估。账面价值与预计未来现金流量按照资产的原实际利率折现的现值之间的差额即为减值损失。损失计入损益

并反映为针对账面价值的折让。若期后事项导致减值损失数额减少，则减值损失的减少部分在损益中转回。

外币

（

１

）外币交易

以外币进行的交易按照交易日的汇率换算为集团实体各自的记账本位币。 在报告日以外币计算的货币性资产和负债按

照当日的汇率换算为记账本位币。货币性项目的外汇汇兑损益为：期初以记账本位币计值并根据期内的实际利息和支付调整

的摊余成本，与按照报告期末的汇率换算的以外币计值的摊余成本之间的差额。按照公允价值计算并以外币计值的非货币性

资产和负债，以该等公允价值确定之日的汇率重新换算为以记账本位币计值。换算时产生的外汇差异记入损益，但对于可供

出售权益工具（一种被指定作为境外业务投资净额对冲的金融负债，见以下（

ｉｉｉ

））或合格现金流量对冲的换算产生的差异不

记入损益而是计入其他综合收益。采用历史成本法计量以外币计值的非货币性项目，按照交易日的汇率进行换算。

（

２

）境外业务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公司无荷兰境外的业务。

（

３

）境外业务投资净额对冲

公司没有需要采用投资净额对冲会计法的交易。

金融工具

（

１

）非衍生金融资产

公司的贷款和应收款以及存款于其起始之日首次确认。所有其他金融资产（包括指定以公允价值计入损益的资产）于公

司成为该等工具合同条款一方的交易日首次确认。

当对于来自一项金融资产的现金流量的合同权利到期， 或公司在交易中转让了收取金融资产合同约定之现金流量的权

利，且在该等交易中公司实质性转让了该金融资产所带来的所有风险和回报时，公司对该等资产予以除账。公司设定或者保

留的已转让金融资产的任何权益均被确认为单独的资产或者负债。

当且仅当公司拥有合法权利进行抵消，并意图以净额结算或是同时变现资产及清偿债务时，金融资产和负债抵消，并将

净额计入财务状况表。

公司有下列非衍生金融资产：关联方应收款、其他应收款、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关联方应收款和其他应收款是指未在活跃市场上报价、具有固定或可确定价款的金融资产。该等资产首次确认时以公允

价值加上任何可直接归属交易成本计量。首次确认后，应收款采用实际利率法按照摊余成本减去任何减值损失计量。

现金和现金等价物包括现金余额以及原始期限三个月或以下的活期通知存款。在现金流量表中，根据要求可立即偿还、

并构成公司及集团现金管理一部分的银行透支被列作现金和现金等价物的组成部分。

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是被指定为可供出售、且未被列入上述任何类别的金融资产。公司未持有任何该等资产。

（

２

）非衍生金融负债

所有金融负债（包括指定以公允价值计入损益的负债）于公司成为该等工具合同条款一方的交易日首次确认。

当公司的合同义务被解除或取消或到期时，公司对金融负债予以除账。

公司有以下非衍生金融负债：关联方借款、关联方应付款以及其他应付款。

该等金融负债首次确认时以公允价值加上任何可直接归属交易成本计量。首次确认后，该等金融负债采用实际利率法按

照摊余成本计量。

（

３

）股本

普通股

普通股被列入权益。因发行普通股和股份期权产生的可直接归属增量成本扣除任何计税影响后，确认为权益的抵减。

（

４

）衍生金融工具，包括对冲会计处理

公司未使用衍生金融工具对冲其所面临的汇率波动风险。公司未采用对冲会计法。

拨备

如果由于已发生的事件，导致公司当前面临能够可靠估算的法定或推定义务，并且很有可能需要通过支付经济利益来完

成该义务，那么将就此确认拨备。拨备以折现形式进行计算，该等计算方法对原先未折现的拨备有重大影响。拨备的账面值于

每个资产负债表日进行重新评估并进行调整以反映现时最准确的估计。中期财务报表涵盖的期间无拨备。

员工福利

公司未雇佣任何员工，因此公司未记录员工福利。

税负

公司是

Ｄｉａｇｅｏ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Ｂ．Ｖ．

财务实体的一部分。财务实体中的每一实体的当期税项仅在财务实体的主导机

构（即

Ｄｉａｇｅｏ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Ｂ．Ｖ．

）名下确认。因此在损益表中未确认当期所得税。此外，递延所得税亦根据预计由财务

实体依据预期清偿的金额在财务实体名下确认。这意味着递延税项亦由财务实体的主导机构单独确认。来自联营公司的股息

及海外银行账户利息产生的预提税纳入损益表。

新会计政策

（

ａ

）公司采用的新会计政策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

ＩＡＳＢ

）或国际财务报告解释委员会（

ＩＦＲＩＣ

）出具的下列会计准则和解释，于本财务年度首次生效并

为公司所采用。

ＩＦＲＳ ３

（修订版）———企业合并。公司采用

ＩＦＲＳ ３

（修订版）来处理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

日之后完成的收购。修订后的准则导致

了若干变动，主要是直接归属收购成本将计入费用，而不再被纳入购买价款的一部分，或有对价在购买日以公允价值计量，其

后的公允价值变动计入损益表。在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财政年度中，该准则并未对公司及其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对

ＩＡＳ ２７

的修正案 ———合并财务报表和单独财务报表。自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

日起，公司适用

ＩＡＳ ２７．１０

，因此未编制合并财

务报表。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起对该准则的修正对公司无重大影响。

（

２

）未被公司采用的新会计政策

ＩＡＳＢ

或

ＩＦＲＩＣ

发布的与公司相关的下列会计准则和解释尚未被公司采用。

ＩＦＲＳ ９

———金融工具（对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或之后开始的年度有效，尚未被欧盟认可）。

ＩＦＲＳ ９

保留但简化了混合计量模

型，且为金融资产、摊余成本和公允价值创立了两个基础计量类别。分类的基础取决于实体的商业模型与金融资产合同约定

的现金流特点。公司将评估新准则适用部分的影响。

４

、公司风险管理

公司面临的汇率风险由帝亚吉欧集团的合适的专家依据具体情况进行管理。 资金运营将在董事会批准的政策和准则框

架内进行，该等资金运行由董事推荐且其后续运行情况受董事监督。在比如重大业务、战略或会计方法的改变后，该等政策和

准则以及公司风险管理政策的整体适当性由公司董事会审阅。为董事会批准之战略的优化适用，该等框架在执行中提供了有

限程度的灵活性。

货币风险

公司公布的财务报表以英镑为单位，而其所投资企业则使用多种外币经营业务。因此，公司受到因汇率变动导致的外汇汇

率风险影响，该等风险会影响公司的交易成本。外汇风险按照具体情况予以管理，因此该风险对公司的影响被认为是有限的。

利率风险

除公司为附注

９

中披露的保证金之目的向

Ｄｉａｇｅｏ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Ｌｔｄ．

（参见附注

１３

）所借款项以外，公司面临的利率风险有限。

因此该风险对公司的影响被认为是有限的。

流动性风险

流动性风险是指公司在履行以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的交付为结算方式的金融负债相关义务时将面临困难的风险。 公司

流动性管理的方法是，在不产生无法接受的损失或损害公司名誉的情况下，尽可能保证一直有足够的流动性偿付到期负债，

无论正常或紧急情况。

为维持流动性以确保有足够的资金用于未来发展的持续运营，公司可以向其股东进行债权融资和筹资。基于此，公司的

流动性风险被认为是非常有限的。

信贷风险

信贷风险是指合同相对方可能违反合同义务进而导致公司遭受经济损失的风险。信贷风险产生于现金余额（包括银行存

款、现金和现金等价物）、固定收入和货币市场投资、衍生金融工具以及客户信用引致的信贷风险，包括应收账款，金融担保和

已承诺交易。信贷风险被区分为金融相关和业务相关信贷风险分别进行管理。因公司的性质，其面临的业务相关信贷风险较

小。公司的财务相关信贷风险也被认为较小。

(

下转

D3

版

)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７９

股票简称：水井坊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６

号

Ｄｉａｇｅｏ Ｈｉｇｈｌａｎｄｓ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Ｂ．Ｖ．

要约收购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申报公告

重要提示：

●

投资者欲了解本次要约收购详情，应阅读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登载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全文。

●

预受要约申报代码：

７０６０１９

●

申报简称：水井收购

●

要约收购支付方式：现金

●

要约收购价格：

２１．４５

元

／

股

●

要约收购数量：全面要约（拟收购股份占被收购公司总股份的

６０．２９％

）

●

申报方向：预受要约应申报卖出，撤销已预受的要约应申报买入

●

要约收购期限：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

●

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后，过户清算手续办理时间另行公告。

本公司要约收购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井坊”）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无异议，现就要约收

购有关事项向水井坊股东公告如下：

一、 本次要约收购申报的有关事项

１

、 要约收购的提示

在《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公告之日起

３０

日内，本公司将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发布

３

次要约收购提示性公告。

２

、 要约收购申报程序

本次要约收购的申报代码为“

７０６０１９

”，简称为“水井收购”。

要约收购支付方式：现金

要约收购价格：

２１．４５

元

／

股

要约收购期限：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

要约收购期限内，水井坊股东依法申请预受要约或撤回预受要约的，可以按照下列程序办理：

（

１

）水井坊股东申请预受要约的，应当在要约收购期限内每个交易日的交易时间内，通过其股份托管的证券公司营业部

办理要约收购中相关股份预受要约事宜。申报方向：预受要约应申报卖出，撤销已预受的要约应申报买入。水井坊股东申报

预受要约股份数量的上限为其股东账户中持有的不存在质押、司法冻结或其他权利限制情形的股票数量，超出部分无效。

（

２

）水井坊股东在申报预受要约当日可以撤销预受申报，水井坊股东在申报当日收市前未撤销预受申报的，其预受要约

申报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登记结算公司”）确认后次一交易日生效。已申报预受要约的

股份当日可以申报卖出，卖出申报未成交部分仍计入预受要约申报。

（

３

）登记结算公司对确认的预受要约股份进行临时保管。经确认的预受要约股票不得进行转托管或质押。

（

４

）预受要约的水井坊股东申请撤回预受要约的，应当在要约收购期限届满

３

个交易日前的每个交易日的交易时间内，

通过其股份托管的证券公司营业部办理要约收购中相关股份撤回预受要约事宜。撤回预受要约申报经登记结算公司确认后

次一交易日生效。登记结算公司对撤回预受要约的股份解除临时保管。撤回预受要约申报当日可以撤销。

在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前

３

个交易日内，预受股东不得撤回其对要约的接受。

（

５

）要约收购期限内，如收购要约发生变更，原预受申报不再有效，登记结算公司自动解除相应股份的临时保管；水井坊

股东如接受变更后的收购要约，须重新申报。

（

６

）水井坊股票停牌期间，水井坊股东仍可办理有关预受要约或撤回预受要约的申报手续。

二、 要约收购期间的交易

水井坊股票在要约收购期间正常交易。

三、 要约收购手续费

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后，接受要约的股东在办理预受股份转让过户登记手续时，所涉及的税费项目及标准参照

Ａ

股交易

执行。

四、 要约收购的清算

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后，本公司将另行发布要约收购清算交割办理公告，请投资者关注要约收购资金到账日。

五、 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

Ｍｏｌｅｎｗｅｒｆ １０－１２

，

１０１４ＢＧ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

ｔｈｅ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联系电话：

＋３１ ２０ ７７４ ５０００

或

联系地址：中国上海市南京西路

１３６６

号恒隆广场二号楼

３９

楼

联系电话：

＋８６ ２１ ６１３８ ２０００

特此公告

Ｄｉａｇｅｏ Ｈｉｇｈｌａｎｄｓ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Ｂ．Ｖ．

授权代表：

Margaretha Catharina

Theodora Maria Gerichhausen

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７９

股票简称：水井坊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５

号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接第一大股东四川成都全兴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全兴集团”） 之外方股东

Ｄｉａｇｅｏ

Ｈｉｇｈｌａｎｄｓ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Ｂ．Ｖ．

（以下简称“

ＤＨＨＢＶ

”）书面通知，告知：

ＤＨＨＢＶ

将自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起向除全兴集团以外的本公司

全体股东发出全面收购要约，要约收购价格为

２１．４５

元

／

股，要约收购期限自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具体内

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登载的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全文及《

Ｄｉａｇｅｏ Ｈｉｇｈｌａｎｄｓ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Ｂ．Ｖ．

要约收购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申报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将继续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

2012

年

3

月

22

日 星期四

收购人：

Ｄｉａｇｅｏ Ｈｉｇｈｌａｎｄｓ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Ｂ．Ｖ．

住 所：

Ｍｏｌｅｎｗｅｒｆ １０－１２

，

１０１４ＢＧ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

ｔｈｅ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财务顾问：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


